
聽天上的聲音

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(太一七﹕5)

如果你我能聽到天上的聲音，該是多麼美好的經驗﹗

其實，尋求這種經驗的人，也有不少人宣稱，他們聽到了天上

的聲音。他們這樣作的原因，是告訴別人他比一般人好，可以超過

聖經，甚而不要聖經。

當然，所謂天上的聲音，大部分是頗值得懷疑的。原因是那些

所謂聲音，是與聖經抵觸的。可靠的天上聲音，則是有聖經證明的。

親自聽見天上聲音的彼得，在許多年之後，還作了明確的見證：

祂從父神的尊貴榮耀的時候，從極大榮光之中，有聲音出來，向

祂說：“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！”我們同祂在聖山的時候，

親自聽見這聲音從天上出來。我們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

暗處(彼後一：17-19)

彼得的見證，當然比誰都有價值，是不容置疑的。他的見證特

別值得我們注意。

神從天上說話，是很鄭重的事，不是輕易的。在這裡，是對祂

的愛子的肯定，指明主耶穌遠比祂的僕人摩西和以利亞更尊貴，比

他們律法和先知的職事更優越。

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，他繼續說，在聽天上聲音的見證之外，

還有聖經預言的見證；而且先知預言的見證，是更確定可靠的。

聖經更追述以色列歷史上的最大事件：神在何烈山向全民說話，



頒布律法，真可說是雷厲風行，極其可怕。但更重要的是，神差祂

的兒子基督耶穌道成肉身，到世上來，向人說話：

你們總要謹慎，不可棄絕那向你們說話的；因為那些棄絕在地上

警戒他們的，尚且不能逃罪，何況我們違背那從天上警戒我們的

呢？(來一二：25)

律法的功用，原是為基督耶穌作見證，使人就祂得生命。正如

希伯來書所說的：“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，

就在這末世，藉著祂兒子曉諭我們。”(來一：1,2)可見主耶穌不僅

是更清楚的啟示，更是神本體的真像，將神自己和祂的心意向世人

顯明出來。主耶穌的聲音，是天上的聲音，祂的羊必然聽從。主耶

穌的信息，是天上的信息，我們必須接受。願主住在我們心裡，作

我們心中的王。


